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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能源格局与消费方式深度转型和我国“双碳”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

下，协同推进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政策重心从保障供给安全转向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提

升传统产业存量、带动清洁产业增量、重塑绿色竞争优势与激活区域社会动能，为相关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将面临国

际绿色规则博弈加剧、能源安全结构性约束凸显、产业转型成本高企与新型电力系统运行

稳定性不足等多重挑战。我国应立足区域差异化条件，完善“转型金融+成本分摊”的组合

支持工具，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产业链碳足迹认证体系，深化“源网荷储”一体化应用，完善

公正转型的社会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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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1]

目标，并将此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1]，并部署了从制度建设到产业转型、从能源体系到生活方式的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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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路径。这一顶层设计不仅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国际绿色规则重塑提供了

根本遵循，更将能源转型①与产业发展②的深度协同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政策演进

政策是引导能源转型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指挥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绿色转

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1]，并明确提出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1]。回顾我

国“十二五”时期以来的能源政策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从各自为政，逐

步走向目标融合、工具联动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

迁，也为准确判断“十五五”时期的政策方向、把握未来战略机遇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传统能源政策演进

“十二五”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我国既面临由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

变的难得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一时期的协同逻辑主要体现为能源保供支撑

产业规模扩张。政策重点在于确保能源供给和安全，加大传统能源勘探开发力度，同时推动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立了“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

的开发策略，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推广洗选加工技术，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页岩

气发展规划（2011—2015）》启动并以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云南、江西、安徽、江苏、陕

西、河南、辽宁、新疆为重点的开发布局，破解油气对外依存困局。《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对钢铁和水泥分别设定25%和3%能耗降幅的约束性目标，开始倒逼高耗能行业进行初步的

技术改造，产业对能源的需求开始从“求量”向“求效”转变。

进入“十三五”时期，随着前期能源保供压力的相对缓解和国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协同

的重心转向去产能与提效率的共振。产业结构的调整为能源转型提供了窗口期，而能源效率

的提升又加速了落后产业的退出。政策重点在于如何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

迭代升级，具体包括在消费侧降碳提效，如控制煤炭消费、拓展天然气消费、提升成品油质

量，以及供给侧迭代升级，如淘汰煤炭、煤电、炼油落后产能等。《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明确提出，从 2016年开始用 3至 5年的时间，将煤炭

行业再退出产能 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

① 本研究所涉及的能源转型，其核心是从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体系，转向以

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一转型涵盖多个维度：在供给侧，

表现为能源生产结构的清洁化与多元化；在消费侧，强调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提升与终端用能的深度电气

化；在体系层面，涉及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应用，以确保能源系统的灵活性、稳定性与经济性。能源转型不仅是能源技术与结构的变革，更是促

进“双碳”目标实现、驱动产业绿色升级、重塑国家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引擎。

② 本研究所指的产业发展，既包含传统高耗能产业的绿色升级，也包含新兴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的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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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解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这既是能源供给侧改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环。《煤

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要求现役煤电机组供电煤耗在 2020年前

降至 310克/千瓦时，新建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推动了电力产业的技术升级。《关于深化石油天

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旨在确保油气的稳定、健康、持续和安全供应，提高油气的综合利

用效率。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进入了深度融合、全面

重塑的阶段。能源转型政策的重点是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推动能源供给与消

纳体系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一方面，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

能源体系，政策重点支持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与安全性，强化能源储备能力等内容。另一

方面，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协同推进能源供给保障与

低碳转型，包括推动传统能源生产加工环节降碳、加大力度推动消费环节降碳进程等。《“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将煤电由主体性电源定调为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

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

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4〕1537号）中指出鼓励燃煤锅炉掺烧绿氨，加快油

气勘探开发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为传统能源与清洁体系深度融合提供支撑。

（二）清洁能源政策演进

“十二五”时期，在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我国开始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探索

与支持力度，渐进式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清洁能源产业的

发展，包括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清洁

能源领域，培育清洁能源产业的市场主体。政策重心在于补贴驱动与基地布局。《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在河北、蒙西、蒙东、吉林、甘肃、新疆、黑龙江以及山东沿海、江苏沿

海建设风电基地，以及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1594号）规

定了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1.0—1.15元/千瓦时），奠定了补贴扶持

基础。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

手，进一步加快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步伐，打破清洁能源发展的体

制性障碍，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以适应清洁能源的消纳，政策

重心为平价过渡、消纳攻坚以及多元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积极推

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19号）初探无补贴平价

（低价）上网项目，标志着清洁能源产业开始具备与传统能源同台竞争的市场能力。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807号）设定省级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有效缓解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发改能源

〔2016〕1430号）探索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模式，推动能源清洁生产和就近消纳，提高了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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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综合效率。

“十四五”时期，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下，我国持续推动能源供给与消纳体系向绿

色低碳方向发展，将清洁能源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力量，构建以清洁能源为

主体的现代能源体系。政策重心为系统替代与机制创新。《“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

出因地制宜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中东南部地区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西南地

区推进水风光综合一体化开发，东部沿海地区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4〕1537号）提出优化新

型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推动 5G基站、数据中心等与光伏、热泵、储能等融合发展。《电力中长

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发改能源〔2024〕1123号）提出建立“证电合一”市场

机制，打通了能源绿色属性向产业价值属性转化的制度通道。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

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能源〔2025〕262号）提出进一步

完善绿证和绿电交易机制，并且明确到 2027年，绿证市场交易制度基本完善，绿色电力消费

核算、认证、标识等制度基本建立。

二、“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协同发展的互动逻辑与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能源转型加速推进、产业协同效应初步显现的关键阶段。实践证

明，能源体系的绿色重塑并非经济发展的“约束项”，而是催生新动能、重塑竞争力的“赋能

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我

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正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

引领者。本部分将从经济、生态、社会三个维度，系统剖析能源转型如何通过提升存量、带动

增量、破解约束、创造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经济端：供需双向发力，释放增长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需要深刻把握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环境保护的长期性、系统性特征，通过破

解资源环境结构性矛盾、强化绿色转型内生动力、深化产业结构低碳化重构三大路径，筑牢

现代化建设的生态根基[2-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4]在保障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绿色生产力主要通过技术创新

与制度变革重塑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碳依赖”转向“低碳增值”，实现资源高

效利用、产业绿色转型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通过增加产业的“含

绿量”来提升经济的“含金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其中，能源转型通过推动传统产

业绿色改造（存量提升）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增量带动），形成存量与增量协同发力的规模

经济效应，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根本性支撑。

1.产业需求升级倒逼能源结构优化

面对“双碳”目标要求与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已成为新型工

业化建设的战略支点。在能源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传统产业通过低碳化、数字化技术改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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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重塑产业核心竞争力，并释放出显著的系统性增效空间，由此构成了

“存量提升”的关键动能。

“十四五”期间，存量提升直观体现在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优化。2024年，我国单位GDP
能耗为 0.44吨标准煤/万元，与 2020年相比下降 8.25%。这一成效的取得，既源于能源供给侧

风光发电装机容量的爆发式增长（2024年达 14.07亿千瓦）[5]，更源于产业侧特别是高耗能行

业通过数字化管理、工艺优化，主动接纳并消纳了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例如，电解铝等行业

通过灵活负荷调节，适应了清洁能源的供电特性，这种产业侧的适应性改造，反过来提升了

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

2.制造业规模效应驱动能源成本下降

作为“增量带动”的核心载体，清洁产业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属性决定了初期高昂的研

发与设备投入。然而，该类产业具备独特的“单体设备容量小、终端装机总量大”特征，天然契

合规模化发展路径，为通过规模经济摊薄成本、释放增长动能创造了基础条件。我国依托全

球最完整、响应最迅捷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将这一规模潜力转化为显著的集约

效能，规模化生产极大摊薄了单位设备与发电成本，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扩张

动力。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数据，2023年我国占据了全球光伏发电、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和水电新增市场的主导地位，份额分别高达 63%、66%、65%和 44%[6]。这一超大规

模的市场份额本身就是规模化生产能力的直接反映，并成为驱动全球技术成本持续下降的

核心引擎。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浪潮推动了上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权平均发电成本

的下降，使得陆上风电项目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低至 0.033美元/千瓦时，与 2010年相比下降

70.27%；海上风电项目为 0.075美元/千瓦时，与 2010年相比下降 63.05%；集中式光伏发电项

目为 0.044美元/千瓦时，与 2010年相比下降 90.43%[6]。正是因为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门类和

高效的供应链（产业优势），才使得昂贵的清洁能源技术迅速变得平价（能源成效），进而为全

社会产业提供了廉价的绿色电力（协同增益）。

（二）生态端：技术循环互补，重塑绿色产业竞争优势

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与国内“双碳”目标深化的背景下，能源转型通过清洁化、低碳化

路径建立起了完备的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三五”至“十四五”期间，能源领域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约 39万亿元[7]，显著拉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

水电、核电、输变电和新型储能等技术创新不断加快，使得清洁能源产业成长为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新支柱。其背后是产业竞争力内核从单一成本控制向环境与经济协同的转变。

1.以技术产能协同重塑资源约束下的成本韧性

传统观点认为环保会增加成本，但在协同视角下，技术进步正在将环境约束转化为成本

优势。面对关键矿产资源约束与供应链波动带来的成本压力，循环经济为能源转型过程中关

键原材料的供应保障与废弃物的有效减少提供了保障。在新能源领域，数智化技术深度赋能

风电、光伏制造全链条，通过优化设计、革新工艺、提升材料利用效率，显著降低单位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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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依赖程度。例如，风电领域依托单机容量跃升、材料密度优化及轻量化设计（如碳纤

维应用），大幅减少单位钢材、稀土等用量；光伏领域则通过电池片持续减薄、玻璃轻型化、栅

线细线化及多主栅技术降低硅料、银浆消耗，并创新采用聚氨酯复合材料、高强钢等替代铝

边框，有效削减铝资源需求。上述前端技术突破压低了单位原材料成本基线，为应对资源价

格波动构筑了第一道韧性防线。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风电和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设备退役潮的到来对环境和资源管理

提出了新的挑战。2023年我国退役风电回收金属等资源 50000多吨；回收光伏组件 100000多
片，回收资源 6000多吨[8]。设备退役催生了后端循环产能的迫切需求与巨大潜力。循环经济

通过重新设计、再制造和高效回收路径，规模化再生利用风电设备中的钢、铜、稀土以及光伏

组件中的铝、硅、银、玻璃等材料，稳定了原材料供应。由此，前端深度降耗技术为后端提供了

更易处理、价值更高的回收原料，而后端规模化循环产能的稳定产出又为前端制造提供了更

具成本效益和供应保障的原料选择，这种“技术降耗-循环再生”的双轮驱动体系，不仅缓解

了关键矿产的绝对供给压力，更通过系统性降低资源成本敏感度、提供稳定替代供应、构建

自主闭环产业链，全方位锻造了产业在严峻资源约束下的成本韧性，成为支撑绿色竞争优势

不可或缺的基石。

2.以绿电绿证机制开辟生态价值转化新空间

能源侧的绿电生产与产业侧的绿电消费，通过绿证这一制度纽带实现了价值闭环。“十

四五”期间，我国绿证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RE100组织从 2020年对我国绿证的有条件

认可到2025年无条件认可的跃迁，完成了从本土实践到国际标准的跨越。

在标准引领下，市场活力得到了显著释放：2024年全国绿电交易总量达 234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37.9%[9]，有效支撑了社会绿色用能需求；同期绿证交易数量达 4.46亿个，其中绿

证单独交易 2.77亿个，以跨省交易为主；绿色电力交易绿证 1.69亿个，以省内交易为主。全国

参与绿证交易的消费主体约 5.9万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是绿证交易的主要地

区，合计购买绿证数量超过全国的 50%[10]。绿证标准的权威性与流通性，为企业解锁了多重

价值转化路径：首先，构筑绿色贸易通行证，绿证作为国际广泛认可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为

企业提供符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严苛国际规则的溯源依据，打通绿色国际市场

新通道。其次，激活经济收益来源，企业通过绿证交易直接获取额外收益，并凭借持有的标准

化绿证资产，优先获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低成本融资支持及针对性财税优惠，显著降低

低碳转型的财务门槛。最后，打造ESG竞争力内核，绿证采购是量化体现企业环境责任的关

键行动，能够大幅提升其ESG评级表现。这不仅能增强品牌声誉与投资者信心，更能赋予产

品显著的“环境溢价”能力，满足跨国供应链日益严格的绿色采购要求，在消费者与产业链竞

争中抢得先机。

（三）社会端：就业与区域重构，激活发展动能

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能源与产业的协同正在重塑就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版

图。通过创造多元化高质量就业岗位、激活地方经济生态、促进人才要素集聚，能源转型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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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区域吸引力与社会包容性的核心驱动力[11]。

1.创造多元化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人才集聚

能源转型的纵深发展带动了相关高端装备制造、数字能源服务等产业的兴起，使得就业

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与“高质量”的特征。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产业链

条中的制造、安装、维修与研发等多个环节将涌现大量的工作岗位，有利于缓解地区就业压

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4年世界能源就业报告》，2023年全球能源行业增加了近 250
万个工作岗位（清洁能源部门达 150万个，化石燃料部门达 94万个），总就业人数达 6750万
人，增长 3.8%。对于我国而言，2023年新增能源就业岗位超过 80万个，能源行业就业人数达

2060万人，电力生产行业占比最大，其次为道路车辆和能源效率（见表 1）。其中，清洁能源是

主要引擎，我国清洁能源新增就业占总能源行业新增就业的 90%以上，占全部就业增长的

10%以上，在多个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制造领域的就业占比也位居首位[12]。充分说明我国在全

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领导地位。在就业创造方面，能源转型通过纵向深化与横向拓展构建

多层次的岗位供给体系：首先，产业升级催生高技能岗位集群。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密集属性

显著提升了岗位的技能门槛与附加值，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能方向跃迁，为区域吸引和留住

高端人才奠定基础。其次，分布式模式激活包容性就业网络。分布式能源的普及为广大城镇、

乡村乃至偏远地区创造了大量本地化的安装、运维、服务及管理岗位。此类岗位地域覆盖广、

技能要求宽，有效吸纳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二者共同缓解了传统能源退出引发的结构性失

业压力，在“双碳”目标下探索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协同路径。

表1 2023年不同地区能源行业分列的就业情况（千人）

类别类别

煤炭供应

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低排放燃料供应

电力生产

电网运行

道路车辆

能源效率

矿采

总计

北美北美

100
1900
200
1000
900
1800
1400
<50
7300

中南美中南美

<50
1100
800
900
500
500
400
100
4300

欧洲欧洲

100
600
300
1500
1000
2400
1200
<50
7200

非洲非洲

200
1600
700
500
400
400
500
400
4700

中国中国

3300
1200
300
5200
2400
4500
3500
<50
20600

印度印度

1600
800
700
1400
1600
1300
1200
<50
8500

其他亚太地区其他亚太地区

800
1000
500
1700
800
1900
1300
100
8100

中东中东

<50
2800
<50
400
200
200
200
<50
3800

欧亚大陆欧亚大陆

300
1400
<50
400
200
300
200
<50
2900

全球全球

6300
12400
3500
13100
8000
13400
9800
800
67500

注：能源行业包括能源供应、电力部门、终端使用效率和汽车制造业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4年世界能源就业报告》（World Energy Employment 2024）数据整理

2.增强经济活力提升区域吸引力

能源转型以清洁产业链扩张创造高质量就业，以绿色项目投资激活地方经济，以人才再

配置激发区域发展动能。内蒙古、青海、甘肃等省区正在依托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积极推

进低碳一体化产业体系的试点建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大规模“风-光-氢-储”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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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产业园区升级改造协同推进，推动煤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加快向净零排放模式转型。在青

海省海西州，光伏和风电正为电解铝、电池材料等高载能产业提供清洁电力支撑，逐步构建

电气化、低碳化的产业链条。“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推广农光互补、渔光

互补、牧光互补等“光伏+农业”新模式，在打开农村新能源发展空间的同时使农户增收，形成

普惠性经济增长。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将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挑战也愈发显现系

统性和复杂性。国内层面，我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与新旧能源体系交织过渡

时期；国际层面，全球经济、产业、能源格局持续深刻调整，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能源

转型与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着国际规则重塑、国内资源错配、技术成本高企等多重深层次挑战。

（一）国际规则端：关键产业承压与贸易壁垒升级

“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绿色化与国际化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规则压制挑战[13-14]。当前，

全球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全球清洁能源竞赛已升格为大国战略博弈。主要发达经济

体及新兴经济体纷纷开展清洁技术产业链布局与国际市场主导权争夺，美国强化《通胀削减

法案》补贴壁垒，欧盟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与本土供应链回流，日本发布《绿色转型

战略》抢占氢能技术制高点。上述局势叠加地缘政治风险与供应链安全泛化趋势，使得国际

清洁能源竞争呈现技术标准博弈、市场准入控制、关键矿产争夺等多维态势。以CBAM为例，

其将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纳入贸易规则，在当前被纳入CBAM范围的六大行业中，我国受

影响最大的产品是钢铁及其制成品、铝及其制成品。2024年，这两类产品在我国对欧盟出口

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7.32%和11.08%（见表2），未来相关产品出口欧盟将面临高额“碳

关税”，仅此一项即可显著削弱我国传统价格优势，迫使企业承受额外成本压力或面临市场

份额流失风险。这一规则压制正从贸易环节向技术标准、资源获取、投资准入等多维度延伸，

对我国能源转型支撑下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构成挑战。

表2 2024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部分商品情况

类章类章

总值

25章 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

27章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28章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

35章 蛋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酶

72章 钢铁

73章 钢铁制品

76章 铝及其制品

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中国对欧盟出口额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36750.58
23.51
277.23
182.59
30.99
276.99
841.46
311.75

中国出口总额中国出口总额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254545.37
229.05
3817.99
1886.00
350.80
5033.50
7120.69
2814.64

中国对欧盟出口额占中国对欧盟出口额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出口总额的比重（（%））

14.44
10.26
7.26
9.68
8.83
5.50
11.82
11.0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海关总署2024年进出口统计数据整理，http://stats.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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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风险端：高依存度与空间错配的系统性隐患

能源供应安全始终是能源安全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供需失衡即构成系统性风险。“十五

五”时期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双重结构性约束：一是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见图 1），2023年
我国原煤对外依存度为 14.86%，原油对外依存度为 53.8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 24.68%①；

二是能源生产与消费呈现显著空间错配，西部资源富集区与中东部负荷中心区跨度超 2000
公里。尤其在能源转型加速期，可再生能源占比快速提升显著放大了系统调节压力：风电、光

伏的间歇性特性与负荷中心逆向分布格局叠加，迫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心从单纯资源开

发转向复杂系统工程，亟待通过源网荷储高效协同破解时空失衡，但跨省调度机制缺失、储

能配套滞后、灵活性资源不足等问题，正深刻制约着能源安全新体系的构建进程，对能源相

关产业稳定运行构成潜在威胁。

进口煤炭/万吨
原煤对外依存度

进口原油/万吨
原油对外依存度

进口天然气/万吨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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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2023年我国原煤、原油、天然气的进口情况及对外依存度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三）产业技术端：转型成本传导与效率失衡

“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在经济端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能源供

给端的成本结构和效率水平与产业端降本增效、绿色升级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具体

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兴能源系统成本控制瓶颈突出。尽管光伏、风电已实现平价上网，但支撑高比例

可再生能源消纳与深度脱碳的关键技术（如长时储能、绿氢制储运）仍陷于效率低、成本高的

困境。以绿氢为例，当前我国绿电制氢技术主要以碱性电解槽为主，成本约为 1.9—3万元/
吨，是传统化石能源制氢成本的 1.3—3.8倍，制约了其在钢铁、化工等关键工业领域的规模

化替代[15]。

二是高碳产业转型边际成本高企。水泥、钢铁、电解铝等高碳行业的深度低碳化改造需

要投入巨额资本，却面临陡峭的成本曲线。以钢铁行业为例，其自身面临 2022年以来全行业

利润水平逐年下降的态势，融资端仍然受到“两高一剩”的绿色信贷限制，所获绿色信贷占比

① 对外依存度计算公式：能源对外依存度=（能源进口总量/能源消费总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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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16]，然而如氢能炼钢等低碳改造的吨钢改造成本较传统高炉流程高出约 30%[17]，即便

已纳入全国碳市场，当前国内碳市场交易价格也不足以覆盖增量成本，这导致企业深陷“改

造即亏损”与“不改造即淘汰”的生存悖论。

（四）制度协同端：政策、市场与机制衔接不畅

“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制度协同仍面临体系化不足、政策工具联动性不

强等问题，制约了整体转型效能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碳定价体系对能源转型的引导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

构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1]，强调这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指挥棒”。目前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仍以电力行业为主，2024年碳价波动区间为每吨 69元至 106元[18]，与欧盟等成

熟市场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有效传导减排成本信号。虽然北京、上海等试点地区开展了多样

化的碳交易探索，但在核算方法、行业覆盖及交易规则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框架。

二是产业政策与能源目标缺乏系统性衔接。部分地区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未

能充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与技术基础，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如部分光伏制造环节产能

利用率持续偏低，而且关键材料与核心工艺仍依赖外部供应。此外，产业部门侧重产值、就业

等经济指标，能源部门则更关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能耗强度等绿色指标，二者在政策制

定、项目审批与绩效评估中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与协同平台，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五）运行控制端：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存在稳定性挑战

“十五五”时期，新能源高占比对电力系统灵活性构成三重刚性约束：其一，新能源随机

性推高了系统不确定性，风光等新能源固有的出力波动导致系统功率分布预测难度陡增，传

统的确定性静态安全分析方法亟待升级，以适应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环境；其二，以“沙戈

荒”大型基地为代表的集群化电力设备形成了“设备—场站—场群—网侧换流站—送出工

程”的长链条能量传输路径，此类多环节嵌套结构使得故障传播机制异常复杂，单一元件故

障极易演变为区域甚至系统性的功率缺额；其三，电源、电网、负荷侧广泛应用的电力电子换

流设备，大幅降低了系统的等效惯量水平，相较于以同步机组为核心的传统火电系统，新型

电力系统承受大小扰动的能力明显下降。

四、“十五五”时期构建能源转型与能源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路径

面对挑战，必须构建一套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框架，以精准的政策工具组合，打通能源

转型与产业发展协同的“堵点”和“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1]等具体部署，为政策设计提供

了明确方向。以下将从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和社会补偿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

着力点，旨在推动形成一个高效、公正、安全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一）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支持体系

一是制定差异化实施路径。应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传统工业区可设立转型升

级专项基金，通过“技改补贴+风险补偿”组合工具支持钢铁、化工等高碳企业开展氢基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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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集等深度脱碳改造；风光资源富集区则需创新绿电消纳机制，探索“园区直购电+跨省绿

证交易”模式，并配套电网灵活性改造项目。

二是强化三类协同机制。其一，在财政与金融方面，扩大可再生能源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将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适用范围延伸至分布式能源聚合商；其二，在市场与环境规制协同方

面，建立绿电消费占比与用地审批、环评许可的政策挂钩机制；其三，在中央与地方权责配置

方面，允许省级政府在国家碳配额总量框架内自主设定重点行业分配基准值。

三是打通资金转化通道。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支持森林碳汇、矿山光伏等资源

转化为可质押资产；试点转型金融债券，为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等过渡性活动提供低成本资

金。以区域精准施策、工具协同发力与资源金融化转化，破解转型的成本约束与制度摩擦。

四是构筑规则立体防线。面对日益严峻的绿色贸易壁垒，须变被动接轨为主动塑造：通

过技术入股模式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加快海外绿电产能布局，推动我国清洁能源相

关技术标准嵌入区域经贸体系。针对碳关税的制约，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碳足迹认证体系，

探索绿证跨境抵扣机制，并运用多边贸易规则反击歧视性条款。在关键矿产安全方面，组建

国际资源联盟，掌握战略矿产议价权，同时强化国内战略储备能力。

（二）推动技术创新，突破关键瓶颈

一是打通“技术-成本-市场”闭环，构建清洁传统能源双向赋能新范式。针对清洁技术成

熟度不足的问题，实施绿氢产业化攻坚计划：近期集中突破高效制氢技术瓶颈，中期建设大

型风光制氢基地推动成本竞争力跃升，远期通过碳定价机制实现绿氢全面平价。同步加速储

能技术多路径探索，重点突破长时储能规模化应用瓶颈。为走出传统产业改造成本困境，创

新“转型金融+成本分摊”组合工具，通过专项债券、碳收益质押及增量成本补贴，破解企业

“改造成本沉没”焦虑。更需畅通创新转化动脉，建立从实验室到量产的高速通道，以首购风

险共担机制破除国产重大装备应用壁垒。

二是深化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推进能源与数字的深度融合。构建省级能源大数据平台，

整合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的实时数据资源；推广虚拟电厂聚合分布式资源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实现百万千瓦级柔性负荷的分钟级响应；建设智慧园区综合能源管理系统，通过AI算
法优化冷热电三联供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调度。

三是创新技术推广商业模式，推动技术、金融与市场相融合。设立清洁技术孵化债券，允

许企业以未来碳收益质押获取资金；建立技术成熟度分级认证制度，对达到特定级别的技术

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新模式，由设备商、金融机构、用能单位共建风险

收益共享联盟。试点技术推广保险，承保新技术应用前三年一定比例的收益差额损失。

（三）促进产业融合，打造区域协同生态

一是深化“源网荷储”一体化应用，打通能源与产业融合链路。在工业集聚区、新兴产业

园规模化部署“源网荷储”协同系统，通过智能电网整合分布式光伏、风电等清洁电源，配套

储能设施平抑波动性，实现能源生产与消纳的动态平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持续提

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1]。在传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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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方面，大幅提升油气战略储备规模，探索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基础设施融合共建，支持

企业通过自建绿电、签订长期购电协议降低用能成本，形成多能互补的应急保障体系。建立

跨部门协调机制，破除隔墙售电、负荷聚合等制度壁垒，为电产融合提供政策保障。

二是打造“绿电园区”示范标杆，构建零碳产业生态圈。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1]目标，在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区、东部产业转移承接带规划建设国家

级“绿电园区”，实施可再生能源百分之百直供、绿证可溯源等机制，吸引新能源装备制造、绿

色算力、先进材料等低碳产业集聚发展。配套建设园区级微电网与虚拟电厂平台，实现绿电

交易、碳足迹管理、能效优化一站式服务。同步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对入驻企业给予设备补

贴、税收减免及碳减排收益分成。

三是强化区域协同机制，共建新能源产业走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坚持风光水

核等多能并举，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促进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1]，着力破解能源地理分布

失衡矛盾，打造跨区域智慧能源输送网络，大幅提升清洁电力跨省输送能力，同步建设国家

级输氢骨干管网。推动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经济圈建立新能源产业跨区域协作联盟：长三

角聚焦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整合，以上海为技术创新策源地，江苏发展光伏与储能装备制

造，浙江布局智能电网与海上风电，安徽承接零部件生产，形成新能源高端装备走廊；中西部

与东部建立绿电东输与产业西引的对口合作，通过飞地经济、共建风光氢储一体化基地，实

现资源互补与价值链重塑。建立跨省绿电交易平台与碳汇协同机制，破除行政区划对要素流

动的限制。

（四）建立社会补偿机制，平衡转型成本

一是健全就业保障与再赋能体系，化解结构性失业风险。在煤炭、火电等传统产业密集

区设立转型专项救助资金，为关停企业职工提供过渡性生活补贴、工龄买断补偿及跨区域搬

迁安置支持；联合职业院校与企业开设新能源技能培训基地，针对性地开发光伏运维、储能

管理、碳核算等课程；建立区域性再就业服务平台，通过绿电园区配套岗位预留、公益性岗位

托底等方式，帮助转型失业人员再就业。

二是构建区域协同补偿机制，推动公正转型。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征收绿电发展调节基

金，定向转移支付至传统能源基地，支持矿区生态修复与接替产业培育；建立能源转型社会

影响评估体系，对转型风险进行及时评估。

三是创新普惠共享与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社会接受度。鼓励在新能源项目开发中探索

“资源开发+乡村振兴”模式，通过土地租金、就业带动、股权分红等方式，让当地居民切实分

享转型红利。建立常态化的公众对话与协商平台，就项目选址、环境影响、利益分配等关键问

题与民众进行充分沟通，化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同时，加强绿色转型理念的社会宣传与科普

教育，营造全民支持、全民参与能源转型的良好社会氛围。

结语

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我国能源战略经历了从保障供给安全，到优化效率结构，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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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系统性绿色重塑的演进历程，从单点突破迈向了整体协同。“十五五”时期的能源转型与

产业发展协同，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乎发展范式、竞争优势与社会福祉的深刻“化

学反应”。“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五年，也是推动能源革命和产业升级

深度协同、攻克系统性难题的攻坚期，更是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发展主动、塑造竞争新优势的

战略机遇期[19]。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1]目标，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1]，深刻揭示了能源转型与产业协同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十五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强化顶层设计、实现区域精准施策，到攻克关

键技术、深化数字赋能；从促进产业跨界融合、打造零碳生态，到完善社会补偿、实现公正转

型——本研究提出的政策路径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构建一个能源清洁低碳、产业高端绿

色、经济高质增长、社会和谐包容的协同发展新格局。这不仅是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

神、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从追随者迈向引领

者、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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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Energy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ZHANG Xiaoxi1, 2, LIU Bo2

(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found transition in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and consumption pat-

terns, and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dual carbon”strategy,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en-

ergy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for the nation’s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rom the 12th to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

ods, the emphasis of China’s energy policy shifted from ensuring supply security to fostering 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This transition has injected powerful impetus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by upgrading the existing stock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driving the growth of emerging clean energy

sectors, reshaping gr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ctivating regional social dynamics. During the 15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hese two domains will confront multidimensional chal-

lenges, including intensified contestation over international green rules, promin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en-

ergy security, high costs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oper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new-type power system.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should leverage its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conditions

to enhance a composite toolkit of support instruments, featuring“transition finance + cost-sharing”mecha-

nisms. Furtherm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whole industry chain carbon footprint certification system

align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eepen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source-grid-load-storage”, and im-

prove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fair transition.

Keywords: Energy Transition; Gre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ynergy;“Dual Carbon”Goals; 15th Five-

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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